
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皇御雅宿住宿同意書  113  

系所  □二技  □四技 □其他 

姓名  學號  房號  

性別 
□男 

□女 
班級  期約 

 113 年    月    日  至 

 114 年 7-8月(暑假期間)    日止 

聯 絡 

地 址 

□□□ 縣市 市鎮鄉區  里  鄰     路街 段 巷

 弄 號  樓 

家 長 
或 監 
護 人 

 緊急連絡 
電 話 

學生手機： 住家電話： 

 

家長手機： 

※ 住宿相關規定： 

1.學生繳交同意書，經生輔組安排床位後，自契約起始日起即發生契約效力，中途解約者將不退還保

證金。 

2.學年度結束前，因考量宿舍房間整退清潔工作及重大工程維修，由生輔組提前統一公告離宿時間，

住宿生需配合完成退宿手續，不退住宿差額，僅退保證金。 

3.租約注意事項： 

(1)一年租期依實際起始及結束日計算；完成住宿簽註同意書者，若於開學註冊時違約放棄住宿，已

繳之保證金不予退還 

(2)畢業班於畢業當月離宿時，依剩餘未住月數，退住宿費、保證金。 

(3)一般住宿生，暑假期間自願先行退宿者，不退住宿費，但退保證金。 

(4)未住滿一學年提前退宿者，退宿時需完成房間清空、清潔、清點工作，由管理員簽名並收繳退宿 

申請表才算完成退宿手續，否則不予退還保證金。 

4.住宿契約以一學年度(2學期)為租約期，每半年繳費一次，單人房 28,800 元(平均月租 4,800 元/

人，含網路費、水費)、雙人房 15,300元(平均月租 2,550 元/人，含網路費、水費)，另於第一

學期住宿時需繳交保證金 5,000元，  

5.電費於每年 1.3.5.7.9.11 月份抄表收取電費(1度 5.6元)；退租後依實際抄表度數收取電費。  

6.床位一經排定後，嚴禁私自頂讓、霸佔及任意調換床位，若有換房需求，只得於學期轉換時，並於

入住後 2個月內提出；校方得按實際住宿狀況，予以適時調整。 

7.住宿沒有門禁時間管制；寒假正常住宿，無須搬離宿舍。 

※ 退宿相關規定： 

1.中途退宿申請： 

(1)除休、退、轉學、實習、重病或改搭校車等特殊因素，經證明屬實，不宜團體住宿，應填具退

宿單，簽請學務長核准後，始得退宿費、退保證金。 

(2)嚴重違反校規及住宿規定者(記滿二小過者)，簽請學務長核准後限期辦理退宿作業，不退住宿

費及保證金。 

(3)退宿時需結清電費，雙人房電費由住宿雙方自行協調或均分、繳回鑰匙感應卡、完成房間清潔

(或付費請清潔公司代為清理)，經管理人員檢查後，始得離舍；若未完成退宿程序，無法計算

退住宿費及辦理保證金退費。  

2.退宿費用計價公式：剩餘未住月數×每月租金，不退還當月未住完天數住宿費。 



 

皇御雅宿學生宿舍生活公約 
一、 住宿一般規定： 

(一)宿舍全面禁菸，宿舍內不得有偷竊、吸毒、抽菸、飲酒、賭博、滋事、破壞公物或

儲存違禁品等不法之情事，違者除依校規嚴懲外，情節重大者將予以退宿處份。 

(二)不得將衛生紙（棉）或其他垃圾丟入馬桶內；冰箱溫度已設定好，請勿任意轉動，

並勿任意移動冰箱，如因人為因素造成馬桶堵塞、冰箱故障，相關檢修費用自行

負責。 

(三)丟棄垃圾前需先完成垃圾分類，始可拿至一樓垃圾集中處分類丟棄(各樓層走廊洗

手台均設置廚餘回收桶，請務必與一般垃圾分類丟棄)。 

(四)宿舍內不得飼養寵物、製造噪音或大聲喧嘩，影響他人生活等行為。 

(五)為維護公共走道安全逃生通行，走廊上均不得任意堆放個人鞋子或雜物。 

(六)房間內設施如有損壞故障，應立即至管理室櫃台處登記請修申請，以維設備狀況良

好。 

(七)請妥善保管個人房間房門感應卡，不得任意複製或交由他人違法使用，如有遺失需

至櫃台辦理申請者，工本費 200元。 

(八)夜間 22:00~翌日 08:00未帶磁扣需管理室代開門者，需支付押金 100元，二週內

至櫃檯完成 1小時勞作服務後，方可退還。 

(九)電費每 2個月定期抄表並通知繳費，如超過期限經通知仍未繳費者，則以暫時斷

電方式處理，累積。 

(十)管理室僅代收住宿生本人之包裹或郵件，不代支付任何款項，領取包裹或郵件時

須至管理室處登記後領取。 

(十一)住宿生不得帶非住宿生(不同宿舍者等同)進入寢室內，違者依宿舍住宿辦法辦

理。 

(十二)基於學校教師對學生具有教、訓、輔之責任，住宿生得同意宿舍管理員、自治

幹部及業務 相關人員至寢室訪查處理工作。 

(十三)住宿期間，寢室若有出現空床時，以人員補滿為主，宿舍得進行合併作業，凡

無法配合者，依學生宿舍住宿辦法辦理，取消年度住宿並予以退宿。    

二、 宿舍設備、公共空間使用注意事項： 

(一)住宿訪客規定：住宿生如有訪客，會客時間 0800-2200 時，需先至服務台辦理登

記，僅限於管理室大廳處，不得進入寢室住宿區。 

(二)機車停車位(非屬住宿權利一部份)，限停一般機車，不開放大型排檔及重型機車，

需至櫃枱申請停放資格(車位有限至額滿為止)，並依格線立中柱停放；每日夜間

22:00~翌日 07:00時期間，進入停車場內之機車均不得啟動，以免產生噪音影響他

人安寧，若有違規逹二次以上者，取消停放資格，嚴重者將予退宿處份。 

(三)頂樓設有曬衣場，區分男、女生曬衣場區，嚴禁跨區使用，違者依宿舍住宿辦法

辦理。 

(四)一樓設有洗衣間，備有投幣式洗衣機、脫水機及烘衣機，提供同學自行利用。 

(五)為節約能源，請養成隨手關閉水、電習慣。 

(六)請至櫃台加入皇御雅宿 line群組，以便隨時掌握相關訊息或反映問題。 
※本公約如有未盡事宜，另行修訂公佈之。 

申請人（學生）簽章： 

中  華  民  國  113  年    月     日 
 


